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103學年度
公民露營學生活動影音暨文字記錄辦法

1、 目的：提供學生創意及觀察表達能力，為活動留下美好紀念。
2、 對象：本校參加國、高中公民露營之二年級學生皆可自由參加。
3、 作品繳交時間：影音、平面、文字創作，將該作品完成後，於下列規定時間前繳交至訓育組。（收件時間限定每星期二、四 中午12：00～12：20，並請以班級為單位繳交）
（1） 國中：10月14日（星期二） 中午12：20前。
（2） 高中：11月11日（星期二） 中午12：20前。
4、 創作作品繳交規格： 
（1） 影音：繳交2個影音檔。（.mkv、.avi、.mp4等可在電腦直接播放檔案）
（2） 平面：拍攝12張活動照片。(繳交電子檔，並附上簡單概述)
（3） 文字：撰寫1,600字以上活動記實。(用word繕打成電子檔，不接受書面手寫)
5、 規定： 
（1） 作品需由本人親自創作，請勿抄襲、盜用他人作品。
（2） 優秀作品將收編於「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103學年度公民訓練活動彙編本」內。

（3） 繳交之作品需同意該作品內容可應用、剪接在其他各項相關影音或著作中。

（4） 獎勵：凡繳交完成之作品，皆記嘉獎乙支，經評選為優等之作品（評分平均分數85分以上），予記小功乙支 以茲鼓勵。
（5） 高中作品評審人員為國文或藝術科相關老師三名，國中作品評審人員為國文或藝術科相關老師二名、學聯會代表一名。

6、 相關表格請至 學務處 訓育組 公告下載，如有疑問可至 學務處訓育組 洽詢。
7、 本辦法呈校長核可後辦理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